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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局快篩試劑配銷款未繳國庫 嘉義分署查扣帳款

44 餘萬元全數獲償         

    位於北港鎮的家 O藥局因逾期未上繳販售防疫快篩試劑

第二期之費用共新台幣 44 萬 4600 元，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

物管理署（以下稱衛福部藥管局）移送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

執行。嘉義分署立即調查扣押義務人所有往來帳款，日前扣

押所欠金額完全清償。 

家 O 藥局於 111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期間收受衛福

部藥管局配送家用快篩試劑販售予民眾，所得金額扣除服務

費後，銷售款 44 萬 4600 元應全數繳還國庫。但藥局負責人

黃男卻在衛福部藥管局多次催繳後不予理會。案件移送執行

後嘉義分署承辦書記官即前往藥局暗中觀察其營業情形並

擬定可能執行策略，避免打草驚蛇。除查明義務人存款債權

之外，也暗中查明義務人生意往來對象。待釐清義務人生意

往來關係後，一舉收網核發多筆禁止命令，在最短時間內完

成本案之足額徵起。 



本件義務人事後態度良好，向執行人員表示其無法上繳

費用有合理苦衷並願配合執行，分署乃以最少干擾方式完成

執行行為，撤銷其他禁止命令，及早讓義務人回歸正常營運。 

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對於違反防疫相關案件，以確保防疫

無缺口，彰顯公權力之執行以遏止疫情擴散列為最重要課題。

雖然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降為二級警戒，但是嘉義分署仍持續

將防疫裁罰案件列為最優先強力執行的對象。惟在嚴正執法

之同時也兼顧義務人現況，以符合比例原則最小損害的方式

達成執行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 


